
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第 24屆地籍測量獎章得獎人事蹟 

 

姓 名 朱 上 岸 

出 生 日 期 民國 46 年 05 月 08 日 

學  歷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 

經  歷 

1. 臺中縣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原（69.04~71.03） 

2. 臺中縣東勢地政事務所測量員（71.03~72.06） 

3. 臺中縣豐原地政事務所業務員（72.06~73.08） 

4. 臺中縣東勢地政事務所測量股股長（73.08~78.06） 

5. 臺灣省水利局副工程司（78.06~79.12） 

6.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技士（79.12~81.02） 

7.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土地重劃工程處規劃總隊)（81.02~83.06） 

8.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估計專員（83.06~87.03） 

9.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股長（87.03~88.07） 

10.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股長（88.07~89.07） 

11. 臺中縣清水地政事務所秘書（89.07~91.11） 

12. 臺中縣大里地政事務所主任（91.11~99.12） 

13.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99.12~107.08） 

14.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107.08~108.01） 

15.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108.01~111.06退休） 

曾任本會職務 本會第 18 屆~第 20 屆理事、本會服務、教育訓練及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現任職務 
本會第 20屆理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 

具 體 事 蹟 

 

 

壹、積極參與會務 

一、曾任本會職務 

   1.第 18 屆~第 20 屆理事。 

   2. 服務、教育訓練及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二、積極參與本會理監事聯席會議 

 

貳、任職地政機關期間，積極推動地籍測繪業務 

一、擔任臺中縣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員，於民國 71年間依臺

中縣政府派令支援執行辦理臺中縣烏日鄉溪心霸農地重劃

(一)地籍測量工作，重劃面積 600 公頃，如期完成地籍測

量圖資成果。 

 

二、擔任臺中縣東勢地政事務所測量股長期間，積極處理 64



 附錄 1-1 

年東勢鎮修測區重測界址糾紛 127 筆連棟房屋越界建築問

題，耐心積極協調地主圓滿達成協議，解決陳年系爭圖地

不符案，順利完成重測變更登記及釐整更新測量圖資。 

 

三、擔任臺中縣大里地政事務所主任期間，積極推動督導執行

以下地籍測量業務 

  1.鑒於轄區地籍圖破損不堪亟待迫切必要性辦理重測，積極

策劃推動大里市及霧峰鄉土地重測，並配合中央補助地籍

圖重測計畫列辦執行，自民國 91年至 99年間共計 39958

筆，面積達 1800 公頃，各年重測區地段及筆數如後(詳附

表 1)： 

  （1）91年霧峰鄉重測區(文化段、吉峰段、錦洲段、中正  

       段、育德段、新生段)、大里市重測區(健民段、光正 

       段、練武段、美群段、仁城段、仁美段、振坤段)計 

       16837筆。 

  （2）92 年大里市重測區（德芳段、福興段、大街段、樹王 

       段、萬安段）計 4979 筆。 

  （3）94 年大里市重測區（大峰段）計 930 筆。 

  （4）95 年大里市重測區（西湖南段、西湖北段）計 1458 筆。 

  （5）96 年大里市重測區（舊街段、福德段）及霧峰鄉重測區  

       (舊正西段、南勢東段、南勢西段)計 4237筆。 

  （6）97 年霧峰鄉重測區（丁台一段、丁台二段、丁台三段） 

       計 3248 筆。 

  （7）98 年霧峰鄉重測區（新六股段、農試所段、舊正東 

       段）計 3627 筆。 

  （8）99 年霧峰鄉重測區（霧工段、南柳段、北柳南段、新 

       厝段）計 4642 筆。 

  2.民國 91~99 年間督導之土地複丈、建物測量、其他政策性 

    複丈及法院囑託測量等測量案件。 

 

四、擔任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主任秘書、副局長期間

督導執行以下重測計畫之地籍測量業務： 

  1.自縣市合併後 12 年以來，配合中央地籍圖重測計畫，督

導本市各地政事務執行列辦地籍圖重測業務，完成重測公

告筆數計 136247筆，面積達 13857.13公頃，各年重測區

完成筆數(詳附表 2)如後： 

  （1）100 年度地籍圖重測（清水、外埔、豐原、潭子、霧 

       峰、太平區等區）計 1486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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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 年度地籍圖重測（清水、外埔、豐原、潭子、霧 

       峰、太平區等區）計 13527 筆。 

  （3）102 年度地籍圖重測（沙鹿、外埔、后里、潭子、烏 

       日、太平、新社區等區）計 11963 筆。 

  （4）103 年度地籍圖重測（沙鹿、大甲、神岡、潭子、大 

       里、霧峰、太平、東勢、新社區等區）計 11459 筆。 

  （5）104 年度地籍圖重測（沙鹿、外埔、神岡、大雅、烏  

       日、太平、新社區等區）計 10864 筆。 

  （6）105 年度地籍圖重測（沙鹿、外埔、神岡、大雅、烏 

       日、太平區等區）計 12203 筆。 

  （7）106 年度地籍圖重測（大肚、沙鹿、外埔、神岡、大 

       雅、烏日、太平區等區）計 10651 筆。 

  （8）107 年度地籍圖重測（大肚、沙鹿、外埔、神岡、大 

       雅、霧峰、太平區等區）計 10295 筆。 

  （9）108 年度地籍圖重測（大肚、沙鹿、外埔、后里、大 

       雅、烏日、太平區等區）計 9987 筆。 

  （10）109 年度地籍圖重測（大肚、沙鹿、外埔、后里、潭 

       子、烏日、大里、太平區等區）計 9737 筆。 

  （11）110 年度地籍圖重測（大肚、沙鹿、外埔、后里、烏

日、太平區等區）計 9987 筆。 

  （12）111 年度地籍圖重測（大安、霧峰、太平、后里、神

岡、梧棲、大肚、龍井區等區）計 10714 筆。 

  

  2.自民國 102 年起，推動督導台中港特定區委外辦理地籍圖 

   重測計畫(10 年計畫自 102 年至 111 年，自籌經費)，辦理 

   重測筆數計 65171筆，面積 2894公頃，各年重測區筆數

(詳附表 3)如後： 

  （1）102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居仁段、美仁段、大同 

       段）計 3867 筆。 

  （2）103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成衣段、護安段）計 4311 

       筆。 

  （3）104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沙工北段、沙工段、鹿峰 

       東段、鹿峰西段、鹿寮東段）計 7813 筆。 

  （4）105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新竹林段、紅竹段、竹林 

       東段、平等段、六路段）計 6894 筆。 

  （5）106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福田段、新犁份段、犁份 

       東段、大學段、晉江東段、六福段）計 8651 筆。 

  （6）107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保成段、自強段、三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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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昌段）計 6013 筆。 

  （7）108 年沙鹿區地籍圖重測（正英段、正義段、明秀段 

       、榜文段)、梧棲區地籍圖重測(興農段）計 7581 筆。 

  （8）109 年清水區地籍圖重測（鎮新段、西社段、橋頭 

       段、五權段、星海段）計 6969 筆。 

  （9）110 年龍井區地籍圖重測（龍山段、鷺山段、中社 

       段、龍新段、龍社段、三順段、清甲段）計 7452 筆。 

  （10）111 年龍井區地籍圖重測（龍泉段、竹師段）、清水 

        區地籍圖重測(牛罵頭段、福安段、橋江段）計 5350 

        筆。 

   

  3.自民國 105 年起，推動督導大臺中委外辦理地籍圖重測計

畫(15 年計畫自 105 年至 119 年，自籌經費)，截至 111年

度辦理重測筆數計 49578筆，面積達 6009公頃，各年重

測區筆數(詳附表 4)如後： 

  （1）105 年大雅潭子神岡區地籍圖重測（六寶段、六雅 

       段、豐興段、三角東段、三角西段）計 8058 筆。 

  （2）106 年后里大雅新社區地籍圖重測（中和東段、中和 

       西段、清雅段、新南段、永興段、協中段）計 7245 

       筆。 

  （3）107 年神岡大雅區地籍圖重測（光復段、福庄段、朝 

       清段、仁愛段、寶雅段、秀雅段）計 7188 筆。 

  （4）108 年神岡區地籍圖重測（溝心段、六張段、新興 

       段、新圳段、圳北段、新和段）計 7394 筆。 

  （5）109 年后里潭子區地籍圖重測（后樟段、后安段、后 

       寶段、后科段、新潭段、寶興段）計 6461 筆。 

  （6）110 年后里區地籍圖重測（枋寮段、泰安段、新中社 

       段、金社庄段、后森段、牛稠新段、七星段）計 6354 

       筆。 

  （7）111 年豐原石岡新社區地籍圖重測（公老坪段、新金 

       星面段、石忠段、龍興段、電火圳、運動段、新七 

       分段、湳嶺段)計 6878 筆。 

 

  4.自民國 111 年起，推動督導臺中市圖解地區(早期農地重劃

區)地籍整理(數值法重測)計畫(10 年計畫自 111 年至 120

年，自籌經費)，111年首由雅潭地政事務所先就都市計畫

內農業區辦理，辦理筆數計 1052筆，面積 57公頃，目前 

    正執行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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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督導推動執行臺中市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面積 229.70 

    公頃)及第 14 期美和庄市地重劃區(面積 403.89 公頃)之地 

    籍整理數值法測量，採取分工權責分別責由轄區所之中興 

    地政事務所、中山地政事務所及中正地政事務所配合執行  

    ，嗣經積極督導管制，而落實執行交換分合之分配成果公 

    告，埋設界標、戶地測量、確定測量及圖資整理測繪等工 

    作，已完成第 13期內南屯區楓溪段、樂田段、昌明段及 

    南區大慶段等 4地段、筆數計 1853筆，及第 14期內北屯 

    區洲際段、環中段、美和段、榮德段、敦和段、仁平段及 

    西屯區環廣段等地段，筆數計 4042筆，目前除異議案件 

    尚待處理外，均已完成地籍圖資成果及重劃變更登記。 

 

 

 

 

 

 

 

 

 

 

 

 


